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笃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希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希庆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7,968,271.93 131,364,077.64 2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7,130.40 3,553,260.31 -3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45,884.53 -1,706,883.75 19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52,934.70 -11,693,919.34 -5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0.57%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158,349,834.05 1,155,316,204.07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0,644,797.19 632,078,701.77 -0.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74,994.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3,748.63

合计 881,245.8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52% 52,280,000 52,280,000 质押 52,000,000

喀什橡树林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1% 23,780,000 23,780,000 质押 18,280,000

上海依惠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16% 22,190,000 22,190,000 质押 22,190,000

宫俊 境内自然人 5.00% 18,000,000 18,000,000 质押 15,700,000

王晓刚 境内自然人 3.06% 11,020,000 11,02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优瑞1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29% 8,240,000 8,24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1% 6,883,583 6,883,583

北京一心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 6,000,000 6,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9% 4,999,988 4,999,98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和阳常青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32% 4,760,000 4,76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52,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280,000

喀什橡树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3,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80,000

上海依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2,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90,000

宫俊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王晓刚 11,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2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优瑞1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8,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4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优选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83,583 人民币普通股 6,883,583

北京一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战略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99,988 人民币普通股 4,999,98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和阳常青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赵笃仁、杨进军、董晓民、葛相军构成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原因

应收票据 31,785,833.45

21,805,

346.00

45.77 主要原因为销售回款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4,102,649.80

13,483,

052.62

78.76 主要原因为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391,289.68 860,324.61 61.72 主要原因为保证金类的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930,842.57 9,259,016.29 -35.95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收回期初应收出口退税

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744,668.91 3,811,745.08 50.71 主要原因为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53,398.00 4,485,000.09 72.87 主要原因为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65,217,321.77

34,812,

463.05

87.34

主要原因为支付供应商货款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650,612.58 1,159,665.90 128.57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2,311,572.75 1,435,678.20 61.01 主要原因为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371,312.76 3,869,019.96 -38.71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2015年末应付未付

费用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14,915.81 806,409.10 63.06

本期出口货物免抵税额增加导致城建税及附

加税费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695,116.51 4,502,818.61 -40.15

主要原因为部分办事处撤销导致人员及工资

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727,808.56

-1,865,

172.60

353.48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74,994.50 5,988,418.66 -80.38 主要原因为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632.12 132,174.34 -84.39

主要原因为本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导致

当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8,965.02 -760,032.37 113.02 主要原因为丹麦克朗汇率变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39,388.10 5,643,283.51 -97.53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299,090.43 8,310,054.77 -36.23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企业所得税减少所

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710,785.68 8,184,905.29 165.25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供应商货款开具银

行承兑汇票增加导致票据保证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652,

934.70

-11,693,

919.34

-59.51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供应商货款开具银

行承兑汇票增加导致票据保证金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7,909,090.65

134,426,

847.50

-49.48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新增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7,909,090.65

165,355,

847.50

-58.93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新增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4,139,542.90

101,381,

683.40

-56.46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偿还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23,500.00

46,300,

000.00

-99.73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借款保证金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6,940,547.45

150,029,

883.20

-68.71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偿还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968,543.20

15,325,

964.30

36.8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借款保证金减少所

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59,751.00 1,286,450.35 -112.42 主要原因为外币汇率变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3,980,

976.58

-9,483,

169.74

-47.43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供应商货款开具银

行承兑汇票增加导致票据保证金增加，从而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12月5日披露

了相关文件。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组相关工作，评估及审计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评估、

审计工作正在进行；独立财务顾问和其他机构正在开展后续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待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12月05日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15年12月5日披露的公司

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潍

坊

高

科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股

东

赵

笃

仁、

杨

进

军、

董

晓

民、

葛

相

军；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公司股东潍坊高科于2009年2月13日分

别向本公司出具了《放弃竞争及利益冲突承诺函》，承诺：

“1、本公司（含本公司全资/控股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控制的主

体）目前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共达电声（包括其

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列明的经营范

围内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2、在本公司直接或

间接持有共达电声股份（权益）的期间，本公司（含本公司全

资/控股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控制的主体）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

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者联营）参加或者进

行任何与共达电声（包括其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上列明的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竞争

的任何业务活动。 3、凡是本公司（含本公司全资/控股或

者采用其他方式控制的主体）有任何商业机会从事、参与或

者入股任何可能与发行人（包括其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生

产经营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含本公司全资/控股或

者采用其他方式控制的主体）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与共达电

声及其子公司。 4、本公司承诺将约束本公司全资/控股或

者采用其他方式控制的主体按照本承诺函进行或者不进行特

定行为。 ” 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笃仁、杨进军、董晓民、葛相

军于2009年2月13日分别向本公司出具了《放弃竞争及利益

冲突承诺函》，承诺： “1、本人及本人关系密切近亲属目前

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共达电声（包括其全资或者

控股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列 明的经营范围内的业

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2、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共

达电声股份（权益）的期间，本人及本人关系密切近亲属不会

直接或者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者

联营）参加或者进行任何与共达电声（包括其全资或者控股

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列明的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

直接或者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3、凡是本人及本人关

系密切近亲属有任何商业机会从事、参与或者入股任何可能

与发行人（包括其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同业

竞争的业务，本人及本人关系密切近亲属会将上述商业机会

让与共达电声及其子公司。 4、本人承诺将约束本人关系密切

近亲属按照本承诺函进行或者不进行特定行为。 ”在间接或

直接持有共达电声的股份期间，潍坊高科、镇贤实业、华逸投

资、福暐公司、福匡公司保证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

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与共达电声

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共达电声

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目前该承诺正

在履行中，报告期内未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况。

20

09

年

02

月

13

日

正

在

履

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0.00% 至 -1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544.72 至 817.09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07.8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为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对

公司利润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1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见公司网站（http://www.

gettopacoustic.com/）投资者关系

2016年1月12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16年03月1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见公司网站（http://www.

gettopacoustic.com/）投资者关系

2016年3月1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巧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崔庆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52,342,106.29 383,661,756.07 9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684,998.05 -79,336,090.26 1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9,775,487.12 -79,416,312.20 -2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39,319.16 -361,914,842.91 107.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1.40%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6,920,955,695.39 17,695,635,569.68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83,788,640.00 6,250,473,638.05 -1.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8,363.8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81,576.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06.3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423,800.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80,287.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829.33

合计 33,090,489.0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1,2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巧女 境内自然人 47.21% 476,198,092 357,148,569 质押 389,656,524

唐凯 境内自然人 10.10% 101,893,084 76,419,812 质押 59,542,400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恒赢2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 23,718,507 0

诺安资产－工商银

行－锦绣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 10,955,441 0

魏旭川 境内自然人 0.64% 6,498,500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2% 6,271,115 0

方仪 境内自然人 0.48% 4,796,412 3,597,309 质押 873,3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信托锐进43

期高毅庆瑞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4,019,862 0

华安基金公司－交

行－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3,999,500 0

李燕飞 境内自然人 0.39% 3,969,321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何巧女 119,049,523 人民币普通股 119,049,523

唐凯 25,473,272 人民币普通股 25,473,272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恒赢2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718,507 人民币普通股 23,718,507

诺安资产－工商银行－锦绣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0,955,441 人民币普通股 10,955,441

魏旭川 6,4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6,498,5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71,115 人民币普通股 6,271,115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

锐进43期高毅庆瑞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019,862 人民币普通股 4,019,862

华安基金公司－交行－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3,9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9,500

李燕飞 3,969,321 人民币普通股 3,969,321

嘉实资管－浦发银行－嘉实资本－

浦发青岛－浦银嘉实蓝海1号资产管

理计划

3,857,613 人民币普通股 3,857,6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何巧女、唐凯为夫妻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方仪是公司董事。 未知公司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燕飞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969,321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共持有公司股份3,969,321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年初下降34.46%，主要为报告期内归还银行借款、支付投资款增加流出所致。

2、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长64.84%，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增加对外股权投资所致。

3、应付票据较年初增长43.73%，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4、应付利息较年初增长67.00%，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计提的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利息增加所致。

5、应付股利较年初下降100%，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之子公司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支付了原股东股利。

6、长期借款较年初下降100%，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提前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96.10%、120.59%，主要为报告期内（1）公司工程项目收入、成本有所增加；（2）增加

2015年底新并购公司的固废处置收入以及对应的成本。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80.33%，主要为报告期内增加2015年底新并购公司的销售费用。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52.68%，主要为报告期内（1）公司带息负债规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2）增加2015年底新并购公司

的财务费用。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152.10%，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收款力度，回款金额增加，相应资产减值损失有所减少。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3,345.50%，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2,324.06%，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2015年底新并购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2,978.27%，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之子公司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本期盈利产生的所

得税费用。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07.97%，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对应收款项的催收力度，回款金额同比大

幅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35.07%，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支付投资款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何巧女;

唐凯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1、本次重组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未从事与东方

园林存在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2、本

次重组事宜完成后，为避免因同业竞争损

害东方园林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人郑重

承诺如下：（1）本人及/或本人实际控制的

其他子企业将不从事其他任何与东方园林

目前或未来从事的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若

东方园林未来新拓展的某项业务为本人及

/或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子企业已从事的

业务，则本人及/或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子

企业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该等业务

范围内给予东方园林优先发展的权利。

（2）无论是由本人及/或本人实际控制的

其他子企业自身研究开发的、或从国外引

进或与他人合作开发的与东方园林生产、

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东方园林有优

先受让、生产的权利。（3）本人及/或本人

实际控制的其他子企业如拟出售与东方园

林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资产、业务或权

益，东方园林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人保

证自身、并保证将促使本人实际控制的其

他子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

给予东方园林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

三方提供的条件。（4）若发生前述第

（2）、（3）项所述情况，本人承诺自身、并

保证将促使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子企业尽

快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欲出售或转让的

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东方园

林，并尽快提供东方园林合理要求的资料；

东方园林可在接到本人及/或本人实际控

制的其他子企业或通知后三十天内决定是

否行使有关优先生产或购买权。 3、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

与东方园林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

4、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保证本

着公允、透明的原则，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和回避制度，同时按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人保证不会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东方园林及其下属企业、东

方园林2015年11月24日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2015年

11月24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履

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何巧女;

唐凯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1、在本人作为东方园林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在公司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本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

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

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东方园林主营业务

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2、

本人承诺不利用本人从东方园林获取的信

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东方园林相竞

争的活动，并承诺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

损害东方园林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3、本

承诺函一经签署，即构成本人不可撤销的

法律义务。 如出现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与

保证而导致东方园林或其他股东权益受到

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4、本承诺函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其效力至本人不再是东方园林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

终止。

2009年

11月27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履

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何巧女;

唐凯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东方园林将中储苗公司100%股权转让至

控股公司后，将变更中储苗公司的经营范

围，变更经营范围后中储苗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营或联营）参与或进

行与东方园林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任何业务活动；控股公司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营或联营）参与或

进行与东方园林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2014年

12月11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履

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50.00% 至 8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23,591.54 至 28,309.85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5,727.6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增长的原因：（1）公司新项目不断落地形成产值；（2）2015年底新

并购公司增加固废处置收入。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春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书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宝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2,303,671.79 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58,087.74 -5,063,206.38 32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487,333.03 -5,062,643.36 32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600,180.07 -503,768.27 -21,85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4 -0.0243 220.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4 -0.0243 22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61.71% 62.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589,297,063.50 2,565,666,965.43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8,500,109.24 2,086,976,323.33 0.5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4,339.62 作品《精忠岳飞》奖励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584.91

合计 70,754.7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74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厦门当代

文化发展

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3% 87,777,777

87,777,

777

质押 87,777,777

南方资

本－宁波

银行－当

代东方定

向增发专

项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2.96% 50,925,926

50,925,

926

厦门当代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6% 42,700,000 0 质押 42,676,997

嘉兴微票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5.01% 19,700,000 0

厦门旭熙

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3.53% 13,888,889

13,888,

889

质押 13,888,889

厦门长航

联合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 9,259,259

9,259,

259

质押 9,259,259

嘉实基

金－建设

银行－中

国人寿－

中国人寿

委托嘉实

基金公司

混合型组

合

其他 2.05% 8,064,698 0

北京先锋

亚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 7,407,407

7,407,

407

质押 7,407,407

全国社保

基金一一

二组合

其他 1.48% 5,804,624 0

吕桧瑛 境内自然人 1.41% 5,555,556

5,555,

55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00,000

嘉兴微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00,000

嘉实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嘉实基金公

司混合型组合

8,064,698 人民币普通股 8,064,69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5,804,624 人民币普通股 5,804,624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12,263 人民币普通股 5,312,263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盛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30,207 人民币普通股 3,030,20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929,152 人民币普通股 2,929,152

嘉实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嘉实基金股

票型组合

2,884,587 人民币普通股 2,884,58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

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447,792 人民币普通股 2,447,79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6,930 人民币普通股 2,176,9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当代文化、当代集团、厦门旭熙、先锋亚太存在关联关系并

构成一致行动人，具体关联关系为：当代集团持有当代文化90%的股权，当代集团的控股股

东厦门百信和持有厦门旭熙80%的股权，先锋亚太的控股股东为王玲玲，王玲玲和公司实

际控制人王春芳为兄妹关系。 其他六位股东与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没有关联关

系。 其他六名股东之间本公司不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中：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九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本公司不知

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193,552,

072.61

328,050,

607.23

-41.00% 主要为本期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

5,000,

000.00

-100.00% 为上年度末应收票据均在2016年1月到期

其他应收款

52,200,

707.96

33,039,

624.96

57.99% 主要为本期提供华彩天地1500万借款所致

存货

303,647,

996.96

232,466,

733.50

30.62% 主要为本期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73,349.04 - - 为办公室光纤费用摊销

其他应付款

36,894,

188.35

26,105,

869.24

41.33%

主要系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其他应付款增加所

致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42,303,

671.79

- -

主要为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

收入并入所致

营业成本

10,554,

443.07

- -

主要为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

成本并入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1,103.30 0.01 -

主要为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

收入对应的营业税金并入所致

销售费用 4,208,020.00 664,413.04 533.34%

主要为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

销售费用并入所致

管理费用

10,123,

285.52

4,399,001.41 130.13%

主要为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

管理费用并入所致

财务费用 628,603.78 199,298.80 215.41%

主要为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

财务费用并入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93,

423.98

- -

主要系本期收回应收款项而相应冲回对应坏

账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94,339.62 - -

为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收到

的营业外收入并入所致

所得税费用 6,451,573.07 - -

主要为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

所得税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600,

180.07

-503,768.27 -21854.57% 主要为本期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204,

258.64

-5,050.00 -498994.23%

主要为本期支付杭州毅凯鲸韵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投资款1000万元及提供华彩天

地1500万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78,260.82 -198,450.00 794.51%

主要系2015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

金融机构借款利息支出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二至四季度电视剧拍摄、发行计划表：

序号 剧目名称

取得许可证

资质情况

开拍时间/

计划时间

发行时间/

计划时间

合作方式

项目进

度

主要演职人员

1

《我在回忆里等

你》

取得发行许

可证

2013年12

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梦继、梁修身（中国台

湾）

演员：谢霆锋（中国香港）、

张卫健（中国香港）

2 《茧镇奇缘》

取得发行许

可证

2014年1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总导演：曾念平

导演：常晓阳

演员：宋茜、蒋劲夫、杨洋、张

芷溪

3 《亿万继承人》

取得发行许

可证

2014年5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吴祥源（韩）、冯海涛

演员：崔始源（韩）、阚清子、

于小彤、洪秀儿（韩）

4

《我的前妻住对

门》

取得发行许

可证

2013年6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演员：陈赫、王鸥、包贝尔

5 《搜索连》

取得发行许

可证

2015年初 2016年 独立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赵浚凯

演员：刘欢、于和伟、叶璇、王

珂、田牧宸

6 《地道女英雄》

取得发行许

可证

2015年5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吴斌

演员：张桐、王雅捷、果静林

7 《花开如梦》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5年7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刘惠宁

演员：张嘉译、董洁

8 《女儿红》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5年9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李三林

演员：沈泰、王力可

9 《海边女人》

取得备案公

示

2015年6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张晓光

演员：曹曦文

10 《嘿，孩子》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5年9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拍摄中

导演：杨亚洲

演员：蒋雯丽、李小冉、郭晓

冬

11 《突击，再突击》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5年10

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舒崇福

演员：陈月末、陈宝国

12 《洪湖风云》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5年 2016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吕小品

主演：刘孜、贾一平

13

《喋血武工队传

奇》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5年9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发行中

导演：赵浚凯

演员：任帅、王珂、鲍鲲、孙鹏

滨

14 《左手温暖右手》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5年12

月

2016年 投资 拍摄中 导演：张伟克

15 《军师联盟》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6年2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拍摄中

导演：张永新

演员：吴秀波、刘涛、李晨

16 《热血长安》 立项中

2016年5月

（计划）

2016年 独立投资 筹备中

导演：王勇

演员：郭京飞

17 《热血学园》 立项中

2016年8月

（计划）

2016年 独立投资 筹备中 导演：周琳皓

18 《警察老张》 立项中

2016年11

月

（计划）

待定 独立投资 筹备中 导演：赵浚凯@演员：吴秀波

19 《来自星星的你》 筹备中

2016年8月

（计划）

2016年 投资 筹备中

20

《北京遇上西雅

图》

拍摄许可证

取得中

2016年5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筹备中

导演：潘镜丞

演员：霍思燕、杜江、金燕玲

21 《大秦女首富》 已立项

2016年11

月

2016年 联合投资 筹备中 演员：范冰冰

2016年二至四季度电影拍摄、发行计划表：

序号 剧目名称

取得许可证

资质情况

开拍时间/计

划时间

发行时间

/计划时

间

合作方式 项目进度 主要演职人员

1

《北京遇上西雅图

之不二情书》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5?5? 2016年 联合投资

2016年4月29

日全国上映

导演：薛晓璐

演员：吴秀波、汤

唯

2

《来自星星的你》

翻拍版大电影

筹备中 2016年12月 2017年 联合投资 剧本撰写中 编剧：朴志恩

3 《请你们原谅我》 筹备中 2016年 2016年 联合投资 筹备中 导演：徐兵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厦门当代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王春芳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一、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为从根本上避

免和消除当代投资集团及其关联方与

本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厦门百

信和投资、厦门当代投资集团及其实际

控制人王春芳先生做出书面承诺如下：

1、承诺人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与本公司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2、如承诺人或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

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

股任何可能与本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

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应将上述商业机

会通知本公司，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

期间内，本公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

会的肯定答复，则承诺人放弃该商业机

会；如果本公司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

的答复，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3、

保证厦门当代投资集团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

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

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

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

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为避免

和规范厦门当代投资集团及其关联方

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厦门百信和

投资、厦门当代投资集团及其实际控制

人王春芳先生做出书面承诺如下：1、本

次收购完成后，厦门当代投资集团将严

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

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

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

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厦门百信和投资、厦门当代投资集团

及王春芳先生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

本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

下，不要求本公司向厦门当代投资集

团、当代投资及王春芳先生提供违规担

保。 3、若厦门百信和投资、厦门当代投

资集团及实际控制人王春芳先生未来

与本公司发生必要关联交易，厦门百信

和投资、厦门当代投资集团及王春芳先

生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

原则，依法签订协议，依法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从制度上保证本公

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保证

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广大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2010年

12月29

日

999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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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运营

过程中，公

司控股股

东厦门当

代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及实际

控制人王

春芳严格

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

义务，没有

违反承诺

的情形。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徐佳暄;杨德

华;徐汉生;厦

门当代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

司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一、徐佳暄、杨德华及徐汉生关于标的

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

业绩承诺：1、业绩承诺：徐佳暄、杨德华

及徐汉生承诺盟将威经审计的实际净

利润数额达到如下目标：2014年不低于

10,000万元，2015年不低于13,500万

元--16,000万元，2016年不低于20,

000万元（视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不同）。

2、业绩补偿：如进行专项审核后，当期

存在盟将威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其净利

润预测数情形的，则徐佳暄、杨德华及

徐汉生应以现金方式就盟将威实际净

利润与预测净利润的差额对当代东方

进行补偿。 二、第一大股东当代文化关

于募集资金使用的业绩承诺：1.若东阳

盟将威2014年至2016年实际净利润数

额未达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约定的数额，且徐佳暄及

杨德华、徐汉生未能按照约定对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则本公司将以现金向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与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约定的方式一致。 本公司现金不足

以补偿前述利润承诺的部分，由本公司

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持有的上市公司

的股份采用上市公司回购注销的方式

予以补偿。 2.若上市公司本次拟以募集

资金中的2.3亿元用于增资当代春晖的

部分于2015年6月30日前到位，上市公

司用于增资当代春晖的2.3亿元在2015

年的收益率不低于4%，即920万元；

2016年收益率不低于10%，即2300万

元；2017年收益率不低于12%，即2760

万元。 若上市公司用于增资当代春晖

的2.3亿元在2015年至2017年未达到前

述收益水平，则本公司将以现金向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补偿工作将在与前述募

集资金使用效益相关的审计结果正式

出具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2015年

06月12

日

2015

年6月

12日

至

2017

-12-

31止

公司募集

资金已于

2015年6月

30日前到

账，盟将威

利润承诺

正常履行

中；鉴于原

拟投资的

2.3亿元“增

资当代春

晖并实施

投资辽宁

数字电视

增值业务

项目”确定

已无法实

施，公司将

按照变更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的相关规

定，尽快寻

找新的符

合公司战

略发展方

向的新项

目。

厦门当代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旭熙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厦门

长航联合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厦门

华鑫丰广告有

限公司;北京先

锋亚太投资有

限公司;吕桧

瑛;胡惠康

股份限售承诺

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15年6月

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8名非公

开发行对象承诺如下：1、承诺将以其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

发行对象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向发行对象增资或股东

借款等方式。 2、本次获配股票自愿按

照规定从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不少于

36个月。

2015年

06月12

日

2015

年6月

12日

至

2018

-06-

12止

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

份于2015

年6月12日

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

上市，限售

期为36个

月，目前限

售承诺正

常履行中

当代东方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当代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王春芳

其他承诺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不会

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16

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参与认购的投资公司、资

管产品及其委托人或合伙企业及其合

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2014年

09月22

日

2014

-9-2

2至

2015

-06-

12止

已于非公

开发行认

购过程中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王东红 股份增持承诺

董事王东红承诺：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为了促进本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

展，本人拟用自筹资金，自本日起三个

月内通过二级市场或证券公司、基金公

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法方式增持公司

股票。 增持公司股票100万股，本人承

诺自股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

持公司股份。

2016年

01月27

日

2016

-04-

26止

增持承诺

正常履行

中。

蔡凌芳;刘刚;

连伟彬

股份增持承诺

董事蔡凌芳、刘刚、连伟彬分别承诺：基

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

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了促进本公司持

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本人拟用自筹资

金，自本日起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或

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

法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增持公司股票

10万股，本人承诺自股票增持完成后6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2016年

01月27

日

至

2016

-07-

26止

增持承诺

正常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673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公告编号：

2016-034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

式于2016年4月16日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将威"）因业务发展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分行申请金额

为人民币5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资金需求，公司同意盟将威此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此次银行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6-036）。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673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

2016-036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将威"）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分行申请金

额为人民币55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盟将威签署授信协议起一年。 公司同意盟将威此次授信申请，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

授信协议、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以上授信及担保额度不等于盟将威及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及担保金额， 实际融资及担保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盟将威实际

发生的融资及担保金额为准。

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七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简介

名称:�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 5�月 31�日

注册地点：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C1-027-D

注册资本：伍亿壹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徐佳暄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影视服务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会展会晤服务；摄影摄像服务；文化艺术交流；艺人经纪（不含演出经纪）；制作、代理、发布；户内外各类广告及影视广告。

2、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系

东阳盟将威系本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3、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截至?2016年3月31日，盟将威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114805万元，总负债28969万元，净资产85835万元，2016年1-3月实

现营业收入4006万元，利润总额2552万元，净利润1939万元。

三、本次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同意盟将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分行商请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伍佰万元的融资；

2.公司为本次盟将威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项下具体业务发生之日起12个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

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被担保方盟将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开展业务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具备

偿债能力。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该公司的良性发展，同时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持有盟

将威100%股权，可以控制其经营情况，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监控，并直接分享子公司的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其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5500万元的额度担保。

五、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5500万元的额度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行证监发[2005]120号文有关问题的说明》等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于担保审批权限的规

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500万元的额度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0%。若本次公司为盟将威

银行授信全额提供担保完成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将为10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5.03%，公司的对外担保均

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决议。

2、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3、盟将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1日

股票代码：

000673

股票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

2016-037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

BVI

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推动海外业务的开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当代东方文化传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子公

司” ）使用自有资金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当代东方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VI� 公司）。 BVI公司

注册资本金为1美元，香港子公司对其总投资额不超过1000万美元。

近日，BVI公司的注册登记已获当地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并领取了注册证书，注册号为191171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本次投资属于董事长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本次香港子公司投资设立的BVI公司为其全资设立，无其他投资协议主体。

三、BVI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Lead� Eastern� Meida� Group� Company� Limited

当代东方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British� Virgin� Islands

英属维尔京群岛

注册日期：2016年4月19日

投资总额：公司注册资本金1美元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香港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出资，持有BVI公司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

四、投资目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公司香港子公司投资设立上述BVI公司，主要是基于优化税务管理和公司未来国际化经营的长远考虑，以提高投资收益率，进一步

推动海外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

BVI公司成立后，可能面临当地法律、政策体系及经济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的风险，公司需不断适应当地的商业和文化环境，保

证依照当地法律合法合规运作，避免法律风险。 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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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被质押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接到股东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当代” ）函告，具体情况为：厦门当代于2015年4月

15日将持有的本公司64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62%）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为期366天的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现于2016年4月15日到期进行了购回交易。 另，厦门当代于2016年4月20日将持有的本公司64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占你公司总股本的1.62%）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再次进行了为期366天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4月20日，

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4月20日。

上述相关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厦门当代 是 640万股 2016年4月20日

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14.99% 借款抵押

合计 -- 640万股 -- -- 14.99% --

2、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厦门当代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厦门当代本次质押

给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640万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14.99%，于201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本次办理质押登记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之日止，本次质押用途为借款抵押。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厦门当代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4270万股，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4267.7�万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 39308�万股的10.86%。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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